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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公路网工作组第七次会议的报告 

一．审议意见 

1. 秘书处分别在议程项目 2、 3、 4 和 5 项下介绍了下列文件：

E/ESCAP/AHWG(7)/1、E/ESCAP/AHWG(7)/2、E/ESCAP/AHWG(7)/3 和 E/ESCAP/ 

AHWG(7)/4，这些文件构成了亚洲公路网工作组议事的基础。
1
 

2. 工作组收到代表团对各自国家正在开展和计划开展的亚洲公路网开发和运

营举措及政策的最新情况介绍。 

3. 工作组指出，土库曼斯坦已于 2017 年 2 月成为《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

的缔约方，从而使缔约方总数达到三十(30)个。 

4. 工作组指出，可在交通运输司网页(www.unescap.org/our-work/transport)

查阅参加审议并向秘书处提供发言副本的各位代表的发言稿。 

二．结论和建议 

5. 工作组指出，32个亚洲公路网成员国中有 30个已成为《协定》的缔约方。

在这方面，工作组表示，希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尽快成为缔约方，从而使

该协定成为一项普遍接受的条约。 

6. 工作组审议了孟加拉国对《协定》附件二提出的修正案。在这方面，主席

向工作组转达了日本在致秘书处的普通照会(本报告附件二)中表明的立场。 

                                                                 

1
 文件清单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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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作组注意到 2014年 10月 21日交通运输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中所载

的各项建议。 

8. 在此背景下，工作组要求秘书处就同时铺设的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并根

据研究情况在一年内再次审议这一事项。在完成研究及工作组再次审议之前，

秘书处将举行一次亚洲公路网工作组、泛亚铁路网工作组和亚太信息高速公路

指导小组的联席会议。在这方面，工作组注意到，亚洲运输发展学会主动表示

愿意参加秘书处开展的研究并在适当时候主办一次相关的讲习班。 

9. 工作组通过了大韩民国提出的以下修正案。 

在《协定》第十条下， 

(1) 修改本条标题 

将 

“修订本协定附件二和附件三的程序” 

改为 

“修订本协定附件二、附件二之二和附件三的程序” 

(2) 修改《协定》第十条第(一)款 

将 

“对本协定附件二和附件三可根据本条所规定的程序进行修订。” 

改为 

“对本协定附件二、附件二之二和附件三可根据本条所规定的程序

进行修订。” 

在《协定》第十七条“本协定的附件”下，将该条的案文 

将 

“本协定的附件一、二、三构成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改为 

“本协定的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二之二和附件三构成本协定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附件二(亚洲公路分级和设计标准)中，删除现有的第10段“道路安全”。 

在本协定附件二和附件三之间，插入附件二之二(载于本报告附件三)。 

10. 关于这项提议，主席向工作组转达了日本在致秘书处的普通照会(本报告附

件二)中表明的立场。 

11. 在讨论这项提议时，工作组承认，跨境公路交通运输的预期增长要求本区

域各地有一个统一的驾驶环境，而在这方面，《协定》为开展共同行动实现这

一目标提供了一个机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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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组还认识到，从基础设施的角度解决道路安全问题有助于成员国实现

(1)可持续发展目标 3，争取将全球公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减半以及

(2)2016年 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道路安全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 

13. 此外，工作组在通过这一修正案时指出，在以后的会议中可酌情修订载于

新附件中的标准或增加新的标准，以适应成员国道路安全形势和状况的不断变

化。 

14. 工作组通过了以下关于在蒙古和中国之间的边界新增一条从蒙古温都尔汗

到毕其格特的新线路并延伸至中国赤峰和锦州的亚洲公路网线路的修正案。新

线路的路径如下： 

温都尔汗—西乌尔特—毕其格特—赤峰—锦州 

15. 在这方面，工作组确认，中国政府已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向蒙古政府表示同

意上述提议。 

16. 工作组进一步指出，根据《协定》附件一第四(b)款，这条新线路编号为

AH35。 

17. 工作组通过了以下关于斯里兰卡境内亚洲公路网线路 AH43 的走向的修正

案。 

将 AH43号线路的现有路径： 

“…塔莱曼纳尔—阿努拉达普拉—丹布勒—库鲁内格勒(—康提)—科伦坡

—马特勒” 

改为： 

“…塔莱曼纳尔—阿努拉达普拉—丹布勒—库鲁内格勒(—康提)—卡达瓦

塔(Kadawaththa)—皮尼杜瓦(Pinnaduwa)—马特勒” 

18. 工作组指出，依照《协定》的规定，秘书处已通过的修正案将它送交秘书

长，以便分发所有缔约方。 

19. 工作组认识到，亚洲公路网在落实联合国各项全球和区域任务、尤其是国

际社会 2015 年 9 日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 2016 年 12 月在莫

斯科举行的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

联互通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17-2021 年)》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20. 在这方面，工作组认识到，虽然公路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至关

重要，但需要应对道路安全、温室气体排放、拥堵和安全保障等领域的若干挑

战以及解决与统一标准和同步运行要求以推进跨境流动相关的多个问题。 

21. 工作组认识到，要改善亚洲公路网的运行状况，就要在开发基础设施的同

时在与基础设施非直接相关的领域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这方面，工作组听取了

有关《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区域战略框架》执行情况的介绍，并指出，除其他

问题外，用于公路跨境运输的许可证发放情况仍阻碍着本区域公路的高效互联

互通。在这方面，工作组还指出，中国、蒙古和俄罗斯联邦 2016 年 12 月在莫

斯科举行的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沿亚洲公路网国际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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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协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最佳典范，并对该《协定》在生效之后将

开放供其他成员国加入表示欢迎。 

22. 工作组认识到解决道路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秘书处在这方面开

展的工作。在此背景下，亚洲运输发展学会的代表强调，公路的设计应便民并

具有社会可持续性。他在这方面建议，设计原则应以分级为基础，以分隔不同

类型的交通状况，从而将脆弱的道路使用者面临的风险降至最低。此外，他还

向工作组通报，(1)印度政府已指定他所在的学会作为印度国家道路安全署，(2)

已在该学会和国际道路评估方案间设立了一个新的中心。 

23. 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和斯里兰卡的代表向工作组通报了各自国内正

在实施或考虑实施的进一步开发和运行亚洲公路网的项目。 

三．其他事项 

24. 未提出其他事项。 

四．通过报告 

25. 工作组于 2017年 12月 15日通过了本报告。 

五．会议安排 

A．会议的开幕、会期和安排 

26. 亚洲公路网工作组第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至 15 日在曼谷举行。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交通运输司司长致开幕词。 

B．出席情况 

27. 以下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

不丹、柬埔寨、中国、格鲁吉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

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和越南。 

28. 亚洲运输发展学会和韩国道路公社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C．选举主席团成员 

29. 会议选举以下主席团成员： 

主席：  Maria Catalina Cabral女士(菲律宾) 

副主席： Arman Khachatryan先生(亚美尼亚) 

  张晓杰先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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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imkan Zhusubaliev 先生(吉尔吉斯斯坦) 

报告员： Kamlesh Chaturvedi先生(印度) 

D．议程 

30. 会议通过了以下议程：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的签署国和缔约方情况。 

3. 与亚洲公路网运行有关的政策和问题： 

(a) 《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区域战略框架》的执行情况； 

(b) 执行《沿亚洲公路网国际道路运输政府间协定》； 

(c) 道路运输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4. 与沿亚洲公路网道路安全问题有关的政策和议题。 

5. 审议《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的修正提案。 

6. 其他事项。 

7.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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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文件清单 

 

文号 标题 议程项目 

普通分发文件 
  

E/ESCAP/AHWG(7)/1 《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的签署国和缔约方

情况 

2 

E/ESCAP/AHWG(7)/2 与亚洲公路网运行有关的政策和问题 3 

E/ESCAP/AHWG(7)/3 与沿亚洲公路网道路安全问题有关的政策和

议题 

4 

E/ESCAP/AHWG(7)/4 

E/ESCAP/AHWG(7)/5 

《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的修正提案 

亚洲公路网工作组第七次会议的报告 

5 

 

 

限制分发文件   

E/ESCAP/AHWG(7)/L.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c) 

E/ESCAP/AHWG(7)/L.2 报告草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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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日本驻曼谷大使馆2017年12月12日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的

普通照会 

日本大使馆向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秘书处

致意并谨告知，日本政府对于在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日期为

2017年10月23日的信函(TD/TIS/AHWGM7/AP)中说明的定于2017年12月13日至

15日在曼谷举行的亚洲公路网工作组第七次会议有以下意见。 

首先，日本政府基本上认为加强亚洲公路网的活动非常重要，因为它能改

善相关亚洲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并对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成员国的相

关努力表示衷心赞赏。 

然而，日本政府难以接受由大韩民国提出的插入附件二之二“亚洲公路道

路安全设计标准”的修正提案，因为其中有多处不符合日本的法律法规。日本

政府也难以接受这些标准中的强制性要求，尤其是对日本警察厅而言。日本政

府已将详细意见送交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并也随本照会附上。如果这些问

题在本次工作组会议上未能解决，日本政府将不参加对插入附件二之二修正案

的通过及其生效。 

至于孟加拉国提出的对此政府间协定附件二的修正提案，日本政府基本上

理解其要加强亚洲公路沿线光缆建设的理念。然而，首要任务是在整个亚太经

社会区域迅速建立互联互通，因此在考虑成本和条件时，不应把数字微波和卫

星等其他传输手段排除在外。只有在这方面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才能对沿

亚洲公路建设光缆问题作出适当决定。 

由于各种原因，日本政府无法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因此日本政府希望联

合国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在本次会议之前将上述意见送交本次工作组会议主席。

日本大使馆还希望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在本次工作组会议上将这些意见

通报成员国，并将其反映在本次会议的报告中。 

日本大使馆向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秘书处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本附件在印发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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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附件二之二 

亚洲公路道路安全设计标准* 

一． 前言 

本文件应与构成《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的其他文件一并阅读。 

本文件的内容结构基于以下表述： 

• “应”和“不得”表示强制性要求 

• “应该”和“不应”表示期望采纳的建议，除非另有充分理由 

• “可”和“无需”表示根据情况而定，潜在可取的备选方案 

亚洲公路网成员国应尽一切努力遵守设计标准，并鼓励成员国在通过相关

设计准则中的建议时给予充分考虑。 

鼓励成员国确保亚洲公路网的新建道路为可供所有道路使用者使用的 3

星级以上道路(根据国际公路评估方案的星级评分)，且 75%以上的现有道路为

可供所有道路使用者使用的 3星级以上道路。 

成员国应对亚洲公路网的道路改进项目开展道路安全审计。成员国还应根

据各自国家的做法，在合理的时限内并定期对指定的亚洲公路线路进行道路安

全检查(在一些国家亦称“道路安全审计”)。 

应在亚洲公路网中提供道路安全基础设施，以优化提供并保持一致。鉴于

成员国之间现有的道路状况以及不同国情，承认需要有适当的灵活性。 

应该充分注意将道路安全基础设施与街道景观设计和地貌景观融合起来，

并减轻对环境的任何不利影响。 

成员国应利用以下道路改进项目和活动来提升亚洲公路网的道路安全： 

• 在线道路改进或升级项目 

• 新建绕行道路项目 

• 亚洲公路网新增道路 

• 专门的道路安全改进项目 

• 日常养护活动 

在以设计时速或速度限制作为标准时，应该适当顾及实际的车流运行速

度。 

                                                                 

*
 本附件在印发时未经正式编辑。 



E/ESCAP/AHWG(7)/5 

 

B17-01519 9 

在靠右行驶的道路上，“近侧”和“远侧”分别是指行驶方向的右侧和左

侧。在靠左行驶的道路上，则分别指行驶方向的左侧和右侧。近侧和远侧分别

相当于乘客侧和司机侧。 

成员国和其他机构可以自行决定亚洲公路网线路以外的道路是否适用本

文件。 

二． 一般要求 

A. 原则 

本文件采用了“安全系统”的做法以加强亚洲公路网的道路安全。这一做

法包括主动和被动措施，同时考虑到人容易犯错，且在碰撞中对冲击力造成的

伤害的忍受能力有限。 

主动措施旨在降低与特定设施发生撞击的可能性，减少接触和冲突，提供

适足的能见度，并推广一目了然的道路设计。被动措施旨在通过宽容的路边设

计，帮助司机纠正瞬时错误并尽量降低交通事故中的伤害程度。对于所有这些

措施，速度管理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虽然道路安全教育、执法和车辆安全标准的作用问题不属于本文件的范

畴，但也至关重要。 

B. 道路类型 

亚洲公路网各级的运营模式应遵照表 1。 

表 1 

运营模式 干线 一级 二级 三级 

控制进入 是 否
1
 否

1
 否 

路边停靠与泊车 X 是
1,2
 是

2
 是

2
 

平面交叉路口 X 是
1
 是

1
 是 

行人 X 是
1
 是

1
 是 

慢速车辆
3
 X 是

1
 是

1
 是 

农用车、低功率摩托车

和脚踏机动两用车 

X 是
1
 是

1
 是 

1
 除专门用于控制进入的运营情形外 

2
 取决于道路状况和规定 

3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畜力车、畜群等。 

X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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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道路及控制进入的一级道路应标注为仅供机动车使用的高速公路或

快速道路。 

道路等级和功能应具有统一的设计特征，令道路使用者一目了然。应该不

时审查分级情况，以应对亚洲公路各线路不断变化的使用情况，以便及时升级

安全设施。 

土地利用规划是亚洲公路沿线道路安全的重要因素。应该努力限制带状开

发的扩散、临街活动和直接经前沿辅道驶入，因为这些可能对道路安全造成不

利影响。 

C. 整体框架 

表 2列出了道路安全基础设施安全设施的整体框架。 

具体要求详见本文件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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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题 
公路分级 干线

1
 一级 二级 三级 

设计时速(每小时公里数) 120 100 80 60 100 80 50 80 60 50 40 60 50 40 30 

道路基础设施 弯道 协调相邻的弯道半径 避免单独的急弯 避免单独的急弯；对 U型路段开展综合治理 

超车路段 可能对不利线形和隧道予以限制 系统性超车管理 

长大坡道 战略措施 全面措施 根据情况采取全面措施 

爬坡车道 根据路况开辟爬坡车道 根据路况开辟连续或离散式爬坡车道 

停车设施 服务区/休息区/路边应急停车处 可能为一级道路设立服务区、休息区/路边停车场/路边应急停车处/公共汽车设施/加油站 

路边安全 路边 具备过渡和结束处理的净区或安全屏障 尤其在曲线处具备过渡和结束处理的净区或安全屏障 

中间带 宽中间带或中间带安全屏障 
具有分隔和/或安全屏障
的中间带 

宽中心线 中心线 

交叉路口 在道路分叉处设立净区或防撞缓冲墩 在交叉路口可能设立净区 

交叉路口 优先交叉 

不适用 

根据实际状况开辟有保护设施的大
转弯车道 

开辟一般适用的有保护设施的大转弯车道 

旁路导流岛 一般适用的旁路导流岛 

环形交叉 根据实际状况设立环形交叉 在主要交叉路口和十字路口设立一般适用的环形交叉 

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 在主要交叉口和十字路口设立一般适用的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 

调头设施 系统性提供调头设施 视需要提供调头机会 

分层交叉 仅分层交叉 
在较高的交通流量状况下最好设立
分层交叉 

一般不适用 

行人、慢速车辆和交

通静化 

行人步道 不适用 在有行人的地方设立步道，在车速或流量较高的区域设立分隔式步道 

行人/慢速车辆交叉路口 分层交叉 分层交叉或有信号灯 有信号灯/行人优先/无控制交叉路口，可能带有中央安全岛 

慢速车辆线路 不适用 
针对高速或高流量交通设立分隔式车道或辅助道路，针对慢速或低流量交通设立慢速车道，针对极慢或极低流量交通
设立混合交通模式 

摩托车道 可能设立专用的摩托车道 可能设立非专用的摩托车道 

交通静化 不适用 交通静化计划，可能在建成区设置立式减速设施 

轮廓标识 轮廓标识 所有道路设置线路标志，根据实际状况设置线形诱导标/轮廓标/高架路面标志 

减速带 最好设置边线/横线减速带 可视情况和在弯道设置边线/中线/横线减速带 

道路照明 视需要可在夜间在建成区/交叉路口/行人密集或车辆缓行处设置道路照明，在收费站/隧道/特殊桥梁/边境控制点等需要设置道路照明。 

1
 对干线道路的考虑也适用于控制进入的一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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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门要求 

A. 道路网络 

亚洲公路各线路应在足够长的路段上具有统一特征。道路等级、设计速度

或速度限制的变化应在道路环境或状况变化处设立，并让司机一目了然。例如

接近建成区、地形边界处、交叉路口、收费站、边境控制点等处。 

1. 网络建设 

作为国际交通运输联系和重要的区域道路走廊，亚洲公路网发挥着重要作

用。为效率和安全起见，亚洲公路网最好逐渐由干线、一级或二级道路并最好

有控制进入的道路组成。如果道路混合使用或与当地交通、行人和慢速车辆的

冲突不能避免，则应制定充分的措施，以尽量降低安全风险。 

2. 人口中心绕行道路 

应该在沿亚洲公路线路沿线的城市周围规划绕行道路。绕行道路还应该规

划在过境交通造成安全风险过大的主要城镇和村庄周围。绕行道路最好采取控

制进入的道路形式，或者驶入的车辆数量应该受到限制。 

3. 接口 

在道路改进项目和现有道路之间的接口处，应推行并设计过渡区，以鼓励

司机相应地调整其速度和行为。这些接口不得位于现有道形大大落后于新道路

的位置。 

当干线道路或控制进入的一级道路终止并接入较低等级或较低设计速度

的道路或终止于交叉路口时，应特别注意过渡区的设计。适当的处理方法一般

包括对道路交叉和视觉外观的改变，令司机一目了然，并辅以预先出现的“高

速公路到此为止”标志、警告标志和减速措施等。 

4. 速度限制 

特征相似的道路的速度限制应保持一致，并应该让司机感到合理。最好为

控制进入的道路、建成区以外道路和建成区内部道路规定国家速度限制。对于

个别道路，可根据运营考虑和安全风险提高或降低此类速度限制。通过人口稠

密的建成区的默认限速不应该超过 50公里/小时。 

B. 道路基础设施 

1. 能见度 

应提供足够的能见度，以确保道路使用者能够看到道路布局、道路特征、

路面状况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操作并作出反应。能见度要求基于适当的观察者

眼睛高度、目标高度和参照位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 

• 预先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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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车能见度 

• 交叉路口、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道路会合处和分叉处的能见度 

• 道路特征的能见度包括隧道、收费站、逃生匝道、路边停车处、交通

安全岛等。 

• 行人和慢速车辆交叉处的能见度 

• 道路标志的能见度 

2. 路肩 

路肩可以由两部分组成，即铺面路肩和路沿(无铺面路肩)。路沿应该进行

硬化和夯实处理，也可以种草或铺设石砾。 

铺面路肩宽度不得小于 0.25 米，以便正确放置边线标记。针对控制进入

的道路，为满足慢速车辆需要，通常建议为更高的车速留出较大的宽度。 

应在建成区外为路边物体设置适当的净宽(退缩)，包括在车行道边缘和铺

面路肩外的安全护栏。这取决于与路肩宽度、净区和车辆约束系统有关的附加

标准。 

3. 横截面变化 

在横截面发生较大变化或在高车速条件下交通车道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应

提供过渡区以协助司机适应变化。 

如果在城市化路段上重新分配横截面，以方便行人、慢速车辆、本地交通

或用于交通静化目的，变化的原因应一目了然，并辅之以标志、标记和交通静

化措施。 

4. 超车 

应在二级和三级道路上系统性提供超车机会并分布均匀。超车区和非超车

区应该尽可能从超车能见度距离上明确区分开来。这些区域应通过由实线和虚

线组成的中心线标记系统来明确划定。 

在狭窄的桥梁或高架桥和交通繁忙路段，应该限制或劝阻超车行为。 

5. 路面排水 

应提供充分的路面排水，以避免积水和打滑。在路面边坡(即横向坡或侧

坡)和超高之间的过渡地带，路面不得由大面积的缓坡或弯曲组成。 

6. 急弯 

在新建道路上，特别是经过孤立地点、爬越陡坡或绕过不达标的山脊断面

时，应避免急转弯。在双向交通中，应该尽可能先出现较大半径转弯，再出现

较小半径转弯，大小转弯半径之比不小于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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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近不够明显或需要大幅降低车速的急弯时，应提供基于弯道警告标

志、轮廓标和线形诱导标的弯道标志系统，以协助车流安全地通过弯道路段。

标志水平应该反映出弯道的严重程度，并应该在沿途实施中保持一致。 

也可以使用包括净区、提高能见度、高摩擦力路面、纠正超高等在内的其

他处理方式。 

在二级和三级道路上，若 U型路段不可避免，则应在接近时清晰可见，一

目了然。还应该特别注意弯道加宽、标志和路边安全。在分隔式道路以及同一

方向上有一条以上的交通车道的地方不应采用 U型路段。 

7. 陡峭的下坡坡度 

在干线、一级或二级道路并酌情在具有连续长陡下坡坡度的三级道路上，

即平均坡度大于 3%，水平相差>130 米或另行确定的，重型车辆制动故障的安

全风险应通过以下方式予以充分缓解： 

• 道路线形一目了然 

• 避免失控车辆可能无法应对的关键弯道 

• 避免在分段式道路上陡坡路段之间的短段平缓坡度 

• 避免需要交通停止或大幅减速的交叉路口、隧道以及设施和状况 

• 道路的关键路段沿线避免建成区 

应制定长大陡坡道的管理策略，应该由以下措施构成： 

• 大陡坡道标志系统 

• 检查区域，路边停车处或辅车道 

• 逃生坡道(如果认为合适)和相关标志 

• 强化的安全屏障 

8. 爬坡车道 

在车辆慢速行驶导致无法忍受的车辆长龙和危险超车动作时，应该提供爬

坡车道。爬坡车道可以是连续或离散路段。 

需要爬坡车道的关键考虑因素是： 

• 中高交通流量和/或重型车辆 

• 车速差异大 

• 坡度服务水平低 

• 接近时服务水平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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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停车区域 

应在战略基础上，在亚洲公路线路沿线按固定间隔提供路边停车处、应急

停车处、服务区、休息区和加油站。在经常下暴雨的地区，应该考虑到摩托车

手需要临时避雨棚。 

应该提供公交车站设施并同时考虑以下因素： 

• 邻近公交车乘客希望上下车的地方 

• 交通静化，辅之以连接良好的步道和人行横道 

• 为候车乘客提供适当的空间、避雨棚和保护 

• 适当的路沿长度 

• 对主要道路和交叉路口的交通干扰最小化 

应该对建成区外高车速的路段沿线路边摊的扩散加以管制。可以通过加宽

路沿和交通静化，降低安全风险。 

10. 其他问题 

在接近收费站时，应采取充分措施提醒接近的司机，并逐步降低其速度。 

应制定针对干线公路和隧道的应急通行策略，以便对各类事件的高效响

应。应该在中央隔离带开口处适当降低非法调头、失误车辆跨越和安全屏障末

端的安全风险。 

如果通过边境控制点后车辆行驶左右侧发生变化，应采取适当措施提醒司

机并协助其适应变化。 

若交通和动物之间的冲突构成安全问题，应采取适当措施尽量减少风险。

这些措施可能包括警告标志、防护栏和/或分层交叉的动物道口。 

C. 道路交叉点 

应在整个亚洲公路网和整条线路的基础上规划道路交叉点，采用一致的模

式和设计。亚洲公路线路一般在道路交叉点处应享有优先权，除了在立交桥、

环形交叉以及根据交通流量或道路网络规定的情形外。表 3简要介绍了建成区

外适用的各类道路交叉点。  



E/ESCAP/AHWG(7)/5 

 

16 B17-01519 

表 3 

 
交叉道路

*
 

干线
**
 一级 二级 三级或三级以下 

亚洲公路线路 干线
**
 I I,G G G,N 

一级 G G,S,R S,R,U,(G,P) S,R,U,N (G,P) 

二级 G G,S,R S,R,P S,R,P 

三级或三级以下 G G,S,R S,R,P S,R,P 

*
 基于亚洲公路网的道路分类 

**
 包括控制进入的一级道路 

() 在部分情况下可以合理使用 

I：立交(自由流) 

G：分层交叉道路交叉 

U：调头设施 

S：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 

R：环形交叉 

P：优先交叉 

N：无连接的分层交叉 

交叉口应该位于道路上笔直且相对平坦，具有良好能见度的路段，并应该

远离建成区。 

应该考虑在一级道路上分阶段实施分层立体桥的可能性，并在线形和通行

权方面留出适当余地。 

应该在交通流量高区域采用交通渠化，以调节不同交通流的路径并减少撞

车的风险。 

在接近交叉路口的支路交通应适当引起警觉并减速。支路与主要道路的交

叉点处应该坡度平缓，以减少错过路口或操纵缓慢的风险。 

优先交叉点的布局应简单、一致且易于司机理解。其设计应旨在鼓励转弯

或穿行交通车辆为主路交通减速并礼让。优先交叉点不应采用以下布局： 

• 铺面面积或转弯半径过大的布局 

• 四条以上叉路的布局 

• 在交叉路口前增加穿行交通车道的数量 

• 诱发在平滑宽敞的道路上大转弯的交通渠化 

• 复杂的交通渠化布局 

• 斜向、切向或 Y形交叉点 

• 多车道的支路直接终止于双车道的主路或与之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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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级道路上的优先交叉点 

在以下情形下，一级道路上不应采用具有中央分隔带开口的优先交叉点： 

• 限速为每小时 80公里以上 

• 单侧方向有三条以上交通车道 

• 交通流量大且通畅 

如果认为适合设置优先交叉点，应该扩大中央分隔带，以允许主要车辆类

型在两个步骤内完成转弯。 

应该避免在一级道路上设置过路优先交叉点，在下列情况下不得设置： 

• 单侧方向有三条以上交通车道 

• 中间隔离带不够宽，无法让主要车辆类型在两个步骤内穿越 

2. 直接经前沿辅道驶入 

应该从密度、交通产生和重型车辆使用等方面严格控制直接经前沿辅道驶

入。可以通过对个人直接经前沿辅道驶入进行分组、搬迁至次要道路或提供辅

助道路(前沿辅道)来实现这一点。 

3. 旁路导流岛 

如有必要，应在以下旁路中央提供旁路导流岛： 

• 主要优先交叉路口和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 

• 过路车流无法让路风险很高的十字路口 

• 具有斜交引道的交叉路口 

4. 有保护设施的大转弯车道 

在下列情形下如有必要，应采用有保护设施的大转弯车道，为转弯车辆提

供避车处： 

• 大转弯车流频繁的交叉路口 

• 位于弯道上的交叉路口 

• 直接经前沿辅道出入口或交叉路口排列紧密的路段 

在交通流量较大的主干道或大转弯交通时，物理交通安全岛优于绘制的交

通安全岛。 

5. 环形交叉 

如有必要，在转弯车流或穿越车流比例较高的交叉路口应采用环形交叉。

也适用于以下情况： 

• 在绕行道路的开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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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强调道路等级或设计时速的变化时 

• 要将四条以上的交通支路连接起来 

• 要划定城市化路段的起止点 

环形交叉的设计应遵循与路形、入口道路半径、感知、能见度、标志和宽

容的路边设计相关的安全原则。 

6. 有信号灯的交叉点 

如有必要，在转弯车流或穿越车流比例较高的交叉点应采用有信号灯的交

叉点。安装信号灯可能也适用于多车道道路上的低转弯车流，并方便行人或慢

速车辆穿过道路。 

引道速度超过每小时 70 公里的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应适当处理，以提醒

接近的车辆，并逐步降低其车速。 

应提供适当的绿灯间等待时间，以便为相互冲突的车流、行人或慢速车辆

提供单独的绿灯信号显示。行人信号灯为绿灯的整体时长应足以让行人在正常

行走速度下穿过两个安全避车处之间的道路。 

应该在交叉路口的交通信号、行人通道和相互冲突的道路使用者之间提供

适当的能见度距离。在特定车流中的道路使用者应该能够很容易识别正确的交

通信号，将误解风险降至最小。 

7. 调头设施 

最好使用环形交叉、分层交叉或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为调头提供便利。应

该每隔固定距离就提供调头设施，并与小转弯进出的交叉路口相协调，以尽量

减少绕行。 

一级道路上采用中央分隔带开口形式的调头设施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 加宽中央分隔带，以容纳至少一辆车可以等待调头 

• 如果可能形成车辆排队调头，则提供一个大转弯车道 

• 为主流的车辆类型提供足够的操纵空间，无需倒车即可调头 

8. 分层交叉点(包括立交桥) 

分层交叉点应保持特征一致，并为司机提供清晰易懂的决策点。切换至较

低设计时速的连接道路应可预测，而且令司机一目了然。应采取充分的措施以

尽量减少在分层交叉路口发生走错路口的风险。 

合流区域应具有足够长的加速车道，且车流会合处清晰醒目。分流区域应

具有足够长的减速车道，且道路分叉处的引道清晰醒目。 

在邻近合流或分流区域或位于不利线形(如重要弯道和陡坡)处，应该提供

足够长的辅助车道。连接道路应该具有足够的容量，以避免车辆排队延伸到干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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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采用非典型的布局，特别是涉及大转弯方向的合流或分流区域和复杂

的交叉布局，除非没有其他切合实际的选择。 

在交通繁忙或多车道的连接道路的主要立交桥，应该设计合流及分流区，

以便利有序畅通的交通合流或分流。连续性车道减少应该保持一定间距，并与

缓冲带配合使用。连续性分流点应该保持一定间距，并辅之以明确的方向标志

来引导车流向不同的方向行驶。 

9. 铁路平面交叉 

亚洲公路网的新建道路上不得有铁路平面交叉。现有的铁路平面交叉道口

应配备与火车和汽车、行人、慢速车辆或动物碰撞风险相称的足够的安全系统。 

D. 路边安全 

涵盖干线和交叉路口的路边区域应采用积极主动设计，建造宽容的路边。

其目的是使司机在偏离正常行驶路线时能够重新获得车辆控制，并将车辆失控

撞向路边时的不良后果降至最小。 

应依照防护水平、车辆乘员伤害严重程度、车辆导向性能、车辆稳定性和

其他适用标准，对车辆约束系统进行测试，以达到相关的国际或国家标准。 

1. 净区 

净区是指不带有攻击性路边特征的可穿越的路边区域，这些特征可造成： 

• 导致失误车辆刺穿、碰撞或骤停 

• 使失误车辆失去稳定或腾空飞起，导致翻车或跌落 

• 解体或成为抛射体，引发不良的二次后果 

净区的最佳组成应包括铺面路肩、边缘和/或坡度不大于 1:4 的路堤边坡 

(可能达到 1:3，但最好是 1:6或更平)。宽度应该与车速和交通流量相称。 

净区内的地面、排水设施和任何物体均应可跨越或具有被动安全性。类似

的考虑应该扩大到自行车手和摩托车手，以将其在失控或碰撞事故多发处遭受

重伤的风险降至最小。 

在未提供安全屏障的情况下，净区内的上坡边坡(路堑边坡)的底部应该平

滑且无露头的岩石等凸出物。 

净区的边缘和路堤边坡的底部，若有可能被失误车辆撞上，则不应具有任

何高度攻击性特征。 

道路修复不得导致车行道交界处、路肩或侧坡的边缘大幅下降，否则可能

导致失误车辆失去控制。此类边缘下降应该使用适当的坡度使之齐平或重新成

形，或使用安全屏障加以保护。 

干线和一级道路的道路分叉处或类似区域，应该采用足够长的纵向净区的

设计，以便失误车辆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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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净区，应制定替代性解决办法，以尽量减少安全

风险。这些可能包括消除攻击性特征、减速或使用车辆约束系统。 

在建成区外，任何无法搬迁或利用车辆约束系统防御的攻击性特征，包括

树木、电线杆、标志安装结构等，均应该与车行道边缘保持 3米以上间距，且

与铺面路肩外缘的最小净宽为 0.6 米。在这种情况下，限速应该在每小时 70

公里以下，并配合其他积极措施来加强安全。 

在建成区外限速为每小时 80 公里以上的情况下，任何路沿和交通安全岛

均应该为半可登或可登的。 

2. 安全屏障 

安全屏障可以是灵活的、半刚性的或刚性的系统。针对特定路段选择安全

屏障类型及其安全防护等级时，应根据道路安全风险，包括碰撞的可能性和后

果。 

安全屏障类型和性能应符合使用道路的车流特点，包括： 

• 车辆构成和交通流量 

• 最大允许重量、车辆尺寸和相关技术参数 

• 营运特点，包括遵守交通法规的情况 

• 车辆类型、组成和交通流量的趋势，包括国际跨境交通的增长 

• 公共汽车的普及情况 

在极高风险的位置，包括桥梁和支挡结构、铁路上方的道路、是否存在人

群、深水物体、沿陡坡的刚性建筑物和路段，应采用具有较高或极高防护等级

的安全屏障或护栏，如果这些现象与不利线形、高车速和大量公共汽车或重型

车辆这些因素同时并存，则尤为必要。 

在不同的安全屏障类型的接口处应提供过渡路段，以便让失误车辆持续受

到安全屏障的容纳、引导和重新定位。 

安全屏障应具有足够的长度，并可就地固定，以防止失误车辆撞上攻击性

路边特征物。安全屏障应与这些特征从侧面隔开，并保持适当宽度，以防备动

弯沉或车辆侵入。 

在朝向驶近的车流架设安全屏障时，应尽量减小锥角，以降低高角度撞击

或冲入对面车流的风险。在需要空档或出入口时，上游的安全屏障应与车流方

向下游的安全屏障搭接起来。 

应该考虑在上坡边坡底部和其他适当的地形条件下停止使用路边安全屏

障，以在路沿提供额外的避车区域。 

最好将安全屏障面向车流的一面从铺面路肩的外侧边缘后撤，以提供额外

的净宽。在速度限制为每小时 80 公里以上的半刚性安全屏障前，不应使用不

可登路沿。 

安全屏障应避免过度突出、凹陷或间隙过大，以免可能严重影响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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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间带安全屏障 

所有干线道路和一级道路应一律为中间带分隔的道路。在限速为每小时

70 公里以上的干线道路和一级道路上，应在中间带安装安全防护等级适当的

安全屏障，除非中间带足够宽以致车辆误入对面方向行车道的风险可以忽略不

计。 

除中间带宽度外，是否需要中间带安全屏障以及其安全防护等级如何，应

该以交通流量、重型车辆的数量以及是否存在道路不利线形为依据。 

4. 末端处理 

安全屏障的上游终点不得构成路边的攻击性特征，特别是在限速不低于每

小时 70公里的道路上。 

通过闭合较短间隙并延长安全屏障使之在风险较低的地点终止，可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末端终点的安全风险。其余的末端终点应该予以适当处理，例如锚

固在上坡侧坡、喇叭式布局或使用抗冲撞的末端终点。 

5. 防撞缓冲墩 

设计时速在每小时 80 公里以上的干线和一级道路的道路分叉处如果无法

设立净区且碰撞风险很高，则应使用防撞缓冲墩。在以下情形下可能也需要防

撞缓冲墩： 

• 道路中央的孤立桥墩 

• 中间带安全屏障的起始点 

• 收费岛 

• 隧道洞门 

• 交通岛的风险 

E. 行人、慢速车辆和交通静化 

应在亚洲公路线路直接穿越的建成区及其周边地区沿线提供足够的行人

和慢速车辆设施，并辅之以交通静化计划。地方社区应该充分参与，以提高其

可接受性和有效性。 

1. 交通静化 

城市化路段及其周边区域应醒目，便于司机辨识。建成区的开始部分应该

附有显示城市、城镇或村庄名称的标志。还应该进一步辅以交通静化措施，以

强调道路性质的变化，并培养适当的车速和行为。 

穿越人口和人类活动零散分布的较小住区的路段应该予以相应处理，可包

括标志、降低限速、提供步道和改进交叉路口和人行横道的能见度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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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成区的核心区域以及在行人或慢速车辆频繁沿路行进或穿过马路的

位置，可采取实体交通静化措施，包括立式减速设施。只有在车速降至适当水

平的情况下，方应提供这种措施。这些措施应该能为所有道路使用者接受，并

有适当的标志和划定。 

鼓励采取非工程措施，以结合街景设计巩固建成区的形象。还应该沿建成

区的周边落实这些措施，以便为接近建成区的高速车流提供过渡。 

一级道路穿过有大量临街活动的建成区时，道路的性质应该予以大幅更

改，以凸显路段的市区性质。 

2. 全面无障碍 

应充分考虑所有道路使用者沿着道路行走或穿过道路的需要，包括学童、

视觉和行动能力受损人士、老人、轮椅使用者及有行李或儿童的人士等。 

在人行横道前的步道边缘和安全岛应该提供下列功能： 

• 一条具有足够视觉对比度的触觉铺路砖带 

• 下降式路肩或齐平的路面 

3. 行人步道 

如有必要，应在城市化路段及其周边区域沿途提供行人步道。在过街处及

行人经常出现的其他路段如路边旅游景点也应该提供步道。 

在主要桥梁，交通繁忙或车速较高的道路上，应该考虑设立一条使用安全

屏障、绿植墙或草地边缘与主要道路隔开的步道。在城市中心宽阔繁忙的道路

沿线以及可腾出空间的行人频繁使用的其他道路沿线，应该考虑提供较宽的步

行走廊。 

行人步道应该连续不断，形成一个步行网络，以满足建成区及其周围区域

的行人需要。 

若由于道路横截面宽度不够，无法切实提供步道，则应制定替代解决办法。

这可包括将车速减低至每小时 30公里以及提供零散的步道或避车空间等。 

4. 人行横道 

如有必要，应设立人行横道，以协助行人安全舒适地穿过道路。根据行人

需求和交通流量的冲突严重程度，同时另外考虑到过马路的困难程度、碰撞历

史、行人特征和重型车辆的数量等问题，可以确定对人行横道的需求。 

人行横道包括： 

• 行人优先人行横道(斑马线) 

• 无控制人行横道(行人无优先权) 

• 有信号灯的人行横道 

• 分层交叉人行横道(过街桥或地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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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横道类型的选择应基于道路等级、车道数量、交通流量、车速、司机

期望值和当地条件。应充分考虑降低车速，并可能降低道路宽度和交通车道数

量，以提高任何平面交叉人行横道的安全。 

平面交叉人行横道设施应醒目，具有足够的能见度，便于司机预判。此外，

应该辅之以交通静化、划定和标志。仅在限速不超过每小时 50 公里的情况下

方应设置行人优先人行横道。 

应为所有控制进入的道路提供适当的分层交叉人行横道。若行人需求较为

繁重，还应该为有多条车道、限速不超过每小时 70 公里且交通流量大或重型

车辆频繁出没的一级道路提供分层交叉人行横道。 

5. 中央安全岛 

如有必要，应提供中央安全岛以协助行人在下列地点分两步越过双向道

路： 

• 二级或三级道路交通流量大的城市化路段 

• 宽阔的城市化路段 

• 有中间带分隔的一级道路 

• 有保护设施的转弯车道或旁路导流岛 

6. 行人防护栏 

如有必要，应设置行人防护栏或同类的线性设施，如绿植或安全屏障，以

便： 

• 凸显过街横道 

• 鼓励按照正确角度穿过道路 

• 防止行人在两个指定的过街横道之间的路段穿过一级道路 

• 将行人引导至分层交叉过街横道 

• 将行人注意力从不适合穿越的交叉路口和路段转移开来 

• 避免行人涌上道路 

其设计和建造应该考虑到下列因素： 

• 兼顾安全、方便和街景 

• 设计应该阻止行人任何间隙或不连续路段攀爬或穿越 

• 在失误车辆与防护栏碰撞情况下的被动安全 

• 需要能够看到防护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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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慢速车辆线路 

若道路上经常出现包括自行车、低功率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

在内的慢速车辆以及畜力车和动物群，则应提供适当的设施。 

根据交通的特点和流量以及慢速车辆和车速，可以提供慢速车辆线路，其

形式为慢速车道、分隔式慢速车道或辅助道路。 

可以在汽车和摩托车流量高、安全问题突出的繁忙道路和桥梁上提供专用

的单向摩托车车道或线路系统。 

8. 慢速车辆横道 

若慢速车辆需要穿越道路，则应提供适当的措施。措施可包括： 

• 共用的行人优先人行横道 

• 无控制人行横道 

• 有信号灯的人行横道 

• 分层交叉横道 

平面交叉慢速车辆横道的优先权应明确订立，并为道路使用者理解。慢速

车辆通常不应该在建成区外主要道路上的无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有优先权，除

非有有效的交通静化措施。二级或三级道路上若交通流量较高，则可能需要中

央安全岛或提供标志。 

F. 轮廓标识 

轮廓标识设施协助司机察觉道路路面、路肩、交通车道、交通安全岛、交

叉路口和路边危险等的存在、几何形态和/或边界。应在最佳组合中以一致的

方式采用，以加强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除了轮廓标识设施外，应该采取铺路材料的视觉对比、反光漆和景观美化

特色等其他措施，使道路布局和道路特色更加醒目。 

1. 线形诱导标 

若急弯具有以下特点，则应作为弯道标志系统的一部分，在急弯外提供线

形诱导标： 

• 要求驶近的车流大幅减速 

• 视觉上不够清晰醒目 

• 能见度不佳 

• 车辆失控事故多发处 

线形诱导标应具有合适的尺寸，并对驶近弯道的司机而言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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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轮廓标 

应在建成区之外没有道路照明的路段上提供轮廓标，以突出显示道路线形

或弯道，标定交叉路口，并突出显示路边危险。可提供轮廓标将对面车流或慢

速车辆分隔开来，并可安装在高速路的道路分叉处。 

轮廓标柱和用于不同目的的反光板的颜色应截然不同。应具有被动安全

性，即易碎、灵活，且最好能够自我修复。 

3. 防眩系统 

在以下情形下，如有需要，应在没有道路照明的干线和一级道路上提供防

眩系统： 

• 中间带宽度小于 9米 

• 夜间交通流量大 

• 平弯道和垂度弯道标准偏低 

• 在不同水平的双向车流相隔小于 2米 

• 存在车流方向相反的平行道路 

• 在各条道管彼此紧邻的隧道洞门附近 

• 来自其他光源的眩光 

应该充分考虑到维护和对能见度的任何不利影响。 

4. 划线标记 

应至少提供以下划线标记： 

• 边线(在建成区内和有照明或路沿划线清晰的道路上可忽略) 

• 车道线 

• 中心线(对于有足够路面宽度的未分隔道路) 

• 交叉路口标志 

划线标记应具有适当的防滑性和夜间能见度。 

5. 宽中心线标记 

如有必要，应针对以下道路采用宽中心线标记，将对面车流分隔开来： 

• 限速每小时 80公里以上的二级道路 

• 二级或三级道路的急弯处 

• 超车能见度不佳的坡顶路段 

• 爬坡车道或超车路段 

• 一条车行道供双向通车的分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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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向车流的隧道 

• 因超车引发撞车事故的多发路段 

宽中心线可以涂刷为两条实线、两条虚线或实线虚线相结合，以规范超车

行为。车道线标记之间的间隙可以用阴影标记或彩色路面填充。 

6. 突起路面标记物 

如有必要，应在干线和一级道路上使用突起路面标记物来配合边线标记使

用。建议在建成区外限速为每小时 70 公里以上且没有照明的其他类别的道路

上沿边线使用，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在中心线沿线使用。 

使用的优先情况包括弯道、横截面发生变化、交叉路口，以及因天气条件

导致能见度不佳的路段。在可能对行人、自行车手和摩托车手造成危险的地点，

不应使用突起的路面标记。 

7. 减速带(包括声音—触觉划线标记) 

如有必要，应针对以下情况采用中心线减速带： 

• 限速每小时 80公里以上的未分隔的一级和二级道路 

• 通往弯道的引道前和引道上 

• 爬坡车道和超车路段 

• 与宽中心线标志配合使用 

如有必要，应针对以下情况采用边线减速带： 

• 所有干线道路 

• 限速每小时 80公里以上的道路 

• 通往弯道的引道前和引道上 

• 通往隧道的直接引道上 

如有必要，应针对以下情况采用横向减速带： 

• 在通往交叉路口的主路或旁路引道上，包括环形交叉 

• 在通往弯道和危险路段的引道上 

• 在通往收费站、边境控制点等处的引道上 

使用减速带应考虑到结冰以及行人、自行车手或摩托车手绊倒的风险，以

及对噪音或振动敏感的接收器产生的任何影响。 

8. 道路照明 

如有必要，应在以下路段提供道路照明： 

• 在建成区及其周边区域内，人行横道、交叉路口和在夜间经常遇到行

人或慢速车辆的其他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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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夜间交通繁忙的路段 

• 在夜间交通繁忙的主要交叉路口 

• 隧道、特殊桥梁及其直接引道 

• 收费站以及通往港口或边境控制点的直接引道 

G. 道路标志 

道路标志应在设计规则和图形方面保持一致且标准化。应充分考虑到国际

跨境交通和来自其他国家司机的需要。鼓励使用通俗易懂的图形化符号。 

标志应尺寸够大，与迎面车速相匹配。应放置在合适位置，使之最为醒目，

令人一目了然。应调节标志的数量及间距，以避免司机看标志时顾此失彼，并

防止使司机信息过载。 

在通常很短的可用阅读时间内，标志信息应通俗易懂。应使用逆反射材料、

外部或内部照明来确保道路标志的夜间能见度。 

应在亚洲公路线路上竖立里程标志，以供资产管理、养护和应急反应之用。 

如有任何与交通管制和管理无关的广告标志或信息标志，则不得分散司机

注意力，影响观察路况和道路标志。 

1. 交通标志 

交通标志由警示标志、管制标志、补充标志、信息标志和路名标志组成。

应在亚洲公路线路上系统化应用并保持一致。 

交通标志的位置应符合其功能。警示标志应谨慎使用，并提前适当的距离

放置在危险前方。 

2. 方向标志 

在干线道路上的所有交叉路口和第一、二、三级道路上的所有主要交叉路

口均应有足够的方向标志。一般应包括： 

• 提前方向标志：告知司机，以便选择前方线路 

• 方向标志：指导司机通过交叉路口 

• 确认标志：司机通过交叉路口后，协助其确认线路和与前方目的地的

距离 

在定位和信息流方面，方向标志的提供应该与动态交通管制设备，特别是

可变信息标志、车道控制信号等保持良好协调。 

方向标志应显示线路编号和重要城市、目的地和设施，以便司机有效确定

方向。应为旅游目的地的标志留出余地。 

应在干线道路(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其他类别的道路)系统地提供服务区

和加油站的方向标志和确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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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标志应保持足够的间距，以避免信息过载，目不暇接。应提前在交叉

路口前方足够远的距离持续一致地提供提前方向标志。在部分情况下可以不设

方向标志。 

在车道下降、道路交织区、连续或复杂的交叉路口和城市化路段沿线，方

向标志应为司机选择合适路线提供及时准确的指导。 

H. 隧道 

长度 500 米以上的隧道应配备综合设施，并对运营、维护和应急反应实行

专项管理。长度不超过 500米的隧道和具有隧道特性的道路，如地下通道和降

噪围栏内或桥面下道路，应配备与安全风险相称的适当设施。 

在线形和行车道宽度方面，隧道的设计时速应与引道的设计时速相同，除

非为适应驶近的车流而另作规定。隧道及其引道应尽可能避免采用不利的道路

线形，包括急弯和大坡度。交叉路口应该设在离隧道足够距离处。 

不得在双向隧道内超车，并应该禁止或劝阻在单向隧道内超车。除非运营

条件适合或提供适当的设施，否则不得允许行人或慢速车辆进入隧道。 

应特别注意在隧道洞门、路边停车处和可能构成正面路边危险的出入口，

对车辆约束系统进行适当设计。 

应具备适当设施和计划，通过实施车道关闭、隧道部分或全部关闭以及在

适当情况下，单管隧道双向行车，以应对禁入车辆、事故、火灾和维护需要。 

应在隧道前标明隧道名称或其代号或长度。隧道限速应该在直接引道或隧

道入口处标明。 

每隔不超过 150米应设置一个应急站，每个应急站由一部应急电话和至少

两个灭火器组成。每隔不超过 500米应提供一个通往露天的应急出口。应提供

接入不间断电源主动照明的应急标志系统，以指明路边停车处、交叉通道、应

急站、应急出口和疏散路线。 

应提供隧道照明，使车辆能够在全天候条件下无论昼夜均可顺利驶近、进

入、穿过并驶出隧道或类似设施，其安全程度可与毗邻的露天道路相媲美。 

四． 术语表 

建成区：具有楼房、建筑物和人类活动集中的已开发区域。可以包括城市、

乡镇、村庄或工业区。 

高速道路：限速或运营速度在每小时 70公里以上的道路。 

被动安全：用于指不太可能对失误车辆或道路使用者造成严重伤害的路边

特征。 

交通静化：促进有利的驾驶行为并控制车速，使之与采取具体措施的道路

沿线的活动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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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路段：穿越有平面交叉路口或人行横道和临街活动的建成区的路

段。 

车辆约束系统：安装在道路上，为失误车辆提供一定程度安全防护等级的

工程系统。 

宽中心线标志：总宽度超出正常宽度的中心线标志，一般为 0.6 米至 1.0

米之间，但可能更宽，例如 1.5米至 2米。 

________________ 


